持卡办事流程

持卡办事是指单位经办人员持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以下简称单位缴费卡）到社保经办机构，通过读卡确认身份，口头申报或根据简单的办事提示单申报办理各类社会保险事务。个人可持社会保障卡到社保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事务。

一、概述

持卡办事分为大厅柜面办事和预约办事。

1、柜面办事

结算服务大厅的岗位分为结算变更岗位；补充保险和工伤、生育待遇申领岗位；特殊业务岗位三类。

结算变更岗位受理单位登记；单位或个人办理人员新进、补缴、转入、转出、封存、启封手续；单位人员办理退休等一般业务。

补充保险和工伤、生育待遇申领岗位受理单位或个人办理补充养老保险缴纳支付、工伤保险支付、生育保险支付等业务。

特殊业务岗位受理单位或个人办理需经社保经办机构或其上级机构多级审核的特殊业务。特殊业务具体项目包括：列举具体14项内容。（详见《关于简化社会保险业务审核内容及其说明》）单位或个人办理的办事项目中除特殊业务外还含有一般业务的，由特殊业务岗位同时受理。

2、预约办事

如果单位办理的变更总量达到一定量以上，或新进、补缴、调整、退休等单项业务变更量达到一定量（由区县中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定）以上的，通过事先预约，在预约室办理相关业务。预约室办理的业务包含柜面办事的所有项目。

二、持卡办事开通流程
1、取得《〈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使用承诺书》的渠道

单位需开通持卡办事业务的，首先应取得《〈牡丹社会保险缴费卡〉使用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取得《承诺书》的渠道有：

（1）通过从上海劳动保障服务网（www. 12333.gov.cn）下载；（尚未开通）

（2）拨打12333咨询电话要求传真；（尚未开通）

（3）到区县社保中心服务点取得。

2、申请手续

（1）单位办事人持经单位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承诺书》一式二份，到区县社保中心服务点申请开通持卡办事。

（2）服务点经办人员受理后当场办结，一份由单位留存，另一份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留存。
3、个人独立缴费人员持卡办事手续（年内实施）

（1）个人独立缴费人员办理本人社会保险事务，可携带本人社会保障卡原件，直接到区县社保中心结算大厅进行持卡办事。

（2）委托他人办理社会保险事务的，办事人需持委托书和委托双方的社会保障卡原件。

三、办理一般业务流程（含补充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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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事人进入社保中心结算服务大厅，向服务总台告知所需办理事项。服务总台根据办事内容进行引导，确定为一般业务的，选取号码单交办事人。办事人持号码单在等候区等待。

2、办事人按窗口提示（或叫号）到相应窗口，将单位缴费卡（个人凭社会保障卡）以及相应资料递交社保机构经办人员。

3、社保机构经办人员根据收到交的资料，询问相关信息，进行相应操作并告知办理结果：

（1）办事人提供资料齐全，申请办理事项符合政策规定，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办结变更手续，同时打印相关业务《核定表》一式二份，加盖社保结算专用章交办事人，由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核定表》双方各执一份。

（2）办事人提供资料不全，需要继续补充材料的，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将提供的资料返还，当场打印《业务办理提示》一式二份，加盖社保结算专用章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并告知办事人补全资料后可以再凭《业务办理提示》及完整的资料到社保机构继续办理。《业务办理提示》双方各执一份。

（3）办事人申办的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告知不能办理的原因，并将提供的资料返还。

四、办理特殊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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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事人进入社保中心结算服务大厅，向服务总台告知所办理事项。服务总台根据办事内容进行引导，确定为特殊业务的，选取号码单交办事人。办事人持号码单在等候区等待。

2、办事人按窗口提示（或叫号）到相应窗口，将单位缴费卡（个人凭社会保障卡）以及相应资料递交社保机构经办人员。

3、社保机构经办人员根据收到的资料，询问相关信息，进行相应操作并告知办理结果：

（1）办事人提供资料齐全，申请办理事项符合政策规定。

①属于当场办结业务的，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办结变更手续，同时打印《核定表》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

②属于非当场办结的二、三级审核业务。

<1>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打印《业务受理回执》一式二份，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

<2>如最终审核通过，且办理结果与申报事项一致，办事人根据《业务受理回执》明确的时间，持《业务受理回执》到服务点领取《核定表》，核对并签字确认。

<3>如最终审核通过，但办理结果与申报事项不一致，社保机构通知办事人，持《业务受理回执》到业务管理科领取《核定表》，核对并签字确认。

<4>如最终审核不通过，社保机构通知办事人，持《业务受理回执》到业务管理科。业务管理科经办人员打印《告知单》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资料返还办事人，并收回《业务受理回执》。

（2）办事人提供资料不全，需要继续补充材料的，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将提供的资料返还，当场打印《业务办理提示》一式二份，加盖社保结算专用章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并告知办事人补全资料后可以再凭《业务办理提示》及完整的资料到社保机构继续办理。《业务办理提示》双方各执一份。

（3）办事人申请办理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告知不能办理的原因，并将携带的资料返还。

五、预约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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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办事人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区县社保中心服务总台，告知办事项目和数量，约定办事时间。

2、办事人在预定时间到区县社保中心预约室，将单位缴费卡（个人凭社会保障卡）以及相应资料递交社保机构经办人员。

3、社保机构经办人员根据收到的资料，询问相关信息，进行相应操作并告知办理结果：

（1）办事人提供资料齐全，申请办理事项符合政策规定。

①属于当场办结业务的，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办结变更手续，同时打印《核定表》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

②属于非当场办结的二、三级审核业务。

<1>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打印《业务受理回执》一式二份，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

<2>如最终审核通过，且办理结果与申报事项一致，办事人根据《业务受理回执》明确的时间，持《业务受理回执》到服务点领取《核定表》，核对并签字确认。

<3>如最终审核通过，但办理结果与申报事项不一致，社保机构通知办事人，持《业务受理回执》到业务管理科领取《核定表》，核对并签字确认。

<4>如最终审核不通过，社保机构通知办事人，持《业务受理回执》到业务管理科。业务管理科经办人员打印《告知单》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资料返还办事人，并收回《业务受理回执》。

（2）办事人提供的资料不全，需要继续补充材料的，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将所携带不全的资料返还，当场打印《业务受理回执》一式二份，交办事人核对并签字确认，并告知办事人补全资料后可以再凭《业务办理提示》及完整的资料到社保机构继续办理。

（3）办事人申请办理事项不符合政策规定，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当场告知不能办理的原因，并将携带的资料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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